
1 

 

法務部處分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 年度法義字第 50 號 

 

當事人：楊○政（已歿）       

申請人：楊○玲           

楊○一               

楊○中               

楊○政因參加叛亂組織案件，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，未依法釋放，

經申請平復，本部處分如下： 

    主   文 

確認楊○政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，於民國 50 年 8 月 29 日至 53 年

3月 1日受國防部及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令入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新生訓

導處職業訓導第三總隊強制工作之處分為行政不法，於促進轉型正義

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視為撤銷。 

 事   實 

一、 申請意旨略以：當事人楊○政（即申請人楊○玲、楊○一、楊○

中之父）涉參加叛亂組織案件，於民國 40 年 8 月 29 日受國防

部保密局捕訊，經臺灣省保安司令部（42）安度字第 0738 號、

（42）安度字第 0947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10 年、褫奪公權 8

年，並自 42 年 5月 18 日開始執行。48 年 6 月 16 日國防部臺灣

軍人監獄（下稱軍人監獄）撥交當事人至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新生

訓導處(下稱新生訓導處)，惟至 50 年 8 月 28 日當事人服刑期

滿後，仍因思想考核未過而未開釋，並移送該部職業訓導第三總

隊（下稱職三總隊）強制工作，直至 53 年 3 月 1日始獲釋。 

二、 本件係申請人楊○玲、楊○一、楊○中欲平復當事人服刑期滿後

未依法開釋期間，即 50 年 8 月 29 日至 53 年 3 月 1 日人身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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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拘束部分之行政不法案件，乃於 112 年 11 月 7日爰依修正後

之促進轉型正義條例（下稱促轉條例），經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

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於 112 年 11 月 21 日函

轉本部申請平復。 

    理     由 

一、 本件當事人受前開判決罪刑之宣告及自 40 年 8 月 29 日起至 50

年 8 月 28 日止受執行部分，業經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

會認定後已補償在案，是依促轉條例第 6條第 3項第 1 款規定，

此部分於促轉條例施行之日起視為撤銷，並業經轉型正義委員

會（下稱促轉會）公告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 調查經過： 

（一）本部以「楊○政」為關鍵字，查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

局之國家資訊檔案網，查得「王○青等案」、「戡亂時期防匪

諜罪犯再為匪工作實施辦法及管教實施辦法」等，及促轉

會移交之政治檔案包含「黃○才等叛亂案」、「非法顛覆案」

中有關當事人部分資料，茲為論據。 

（二）本部於112年 12月 14日函請國防部提供 50年當時適用之

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理辦法全文，該部於 112 年 12 月

22 日函復本部內容略以：「貴部請本部提供民國 50 年適用

之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全文，經查全案已於 107

年 11月 21日以國法法服字第1070002464號函移交國家發

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，請查照。」 

三、 處分理由： 

（一）促轉條例第 6條之 1 所稱「行政不法」，係指同條第 1 項所

規定之「威權統治時期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

權統治之目的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所為侵害人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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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、人身自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」 

1.按威權統治時期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

治之目的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所為侵害人民生命、

人身自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，應由

法務部依職權或申請確認不法，以平復行政不法，促轉

條例第 6 條之 1 第 1 項及第 11 條之 2 第 1 項定有明

文。 

2.關於「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」之意涵，及內含之各項基本

原則，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理由書中有如下闡釋：

「我國憲法雖未明定不可變更之條款，然憲法條文中，

諸如：第一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、第二條國民主

權原則、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、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

衡之原則，具有本質之重要性，亦為憲法基本原則之所

在。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（參照現

行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5 項及本院釋字第 381 號解

釋），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，凡憲法設置之機關

均有遵守之義務。」此一解釋足為理解促轉條例所定「自

由民主憲政秩序」概念之依循。 

3.次按促轉條例第 1 條第 2 項，轉型正義應匡正之國家

不法行為，係「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

行為與結果」；第 6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「政府機關或公

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所為侵害人民生命、

人身自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」，因

而須符合係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」所為「侵害人民生命、

人身自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」，並

同時是基於維護威權統治秩序本身，確定威權不容冒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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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地位，即「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」而為之，方

能確認為「行政不法」之範疇。 

（二）本件當事人遭判處有期徒刑 10 年，惟執行期滿仍未依法開

釋，另依斯時之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理辦法第 2 條規

定，送交職三總隊強制工作部分，屬促轉條例應予平復之

行政不法 

1.按非常時期，國家固得為因應非常事態之需要，而對人

民權利作較嚴格之限制，惟限制內容仍不得侵犯最低

限度之人權保障。思想自由保障人民內在精神活動，是

人類文明之根源與言論自由之基礎，亦為憲法所欲保

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，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，具

特殊重要意義，不容國家機關以包括緊急事態之因應

在內之任何理由侵犯之，亦不容國家機關以任何方式

予以侵害。縱國家處於非常時期，出於法律規定，亦無

論其侵犯手段是強制表態，乃至改造，皆所不許，是為

不容侵犯之最低限度人權保障（司法院釋字第 567 號

解釋參照），此解釋揭示思想自由保障人民內在精神活

動，是人類文明之根源與言論自由之基礎，也為憲法所

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。準此，思想自由不僅係得以

確保個人可忠於內心之信念與價值而生存、不因其擁

有悖於政府或社會主流之價值觀、信仰、思想等而受到

不利之待遇，更係對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，具備

其特殊重要意義，皆不容國家機關以包括緊急事態之

因應在內之任何理由加以侵犯。 

2.再按斯時有效之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（下

稱再管教辦法）第 2 條規定：「匪諜罪犯判處徒刑或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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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化教育，已執行期滿，而其思想行狀未改善，認有再

犯之虞者，得令入勞動教育場所強制工作，嚴加管訓。

（第 1 項）前項罪犯由執行機關報請該省最高治安機

關核定之。（第 2項）」 

3.當事人於前揭判決判刑確定後，同年 12 月 30 日送交

軍人監獄，並於 48 年 6 月 16 日撥交至新生訓導處，

後因該處第二大隊以 50 年 5 月 30 日（50）善政字第

150 號呈陳報該處當事人刑期屆滿（50 年 8 月 28 日

止），原應予以開釋，惟其考核思想不合結訓標準，按

前開再管教辦法規定，認有再犯之虞者，得令其入勞動

教育場所強制工作，故懇予轉報處理。該處遂以 50 年

6 月 7 日（50）治感字第 0411 號函送國防部軍人監獄，

內文略以：「查該生感訓成績不合結訓規定茲隨函檢送

該犯考核表兩表、貴監身分簿乙份、會議紀錄一份，請

轉報處理為荷」。國防部軍人監獄嗣轉報國防部，惟國

防部因就考核結果有所疑慮，復向軍人監獄等單位確

認後，於 50 年 8月 5 日以（50）鏡榮字第 1923 號令，

指示有關當事人不合結訓標準一事依法辦理，該函內

容略以：「查叛亂犯楊○政一名，既據查明思想評分僅

為 67.78 不合結訓標準，准予依照戡亂時期預防匪諜

再犯管教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辦理」。 

4.經上開國防部令核准後，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依再管教

辦法規定，以 50 年 10 月 13 日（50）倡信字第 1118 號

令為處分，將已服刑期滿、考核未過之當事人，送交至

職三總隊執行強制工作、持續拘束其人身自由。可見當

事人並未因服刑期滿而獲釋，而係經再管教辦法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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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，另作成一獨立之行政處分，以強制工作手段再行

拘束其人身自由。 

5.前開結訓標準之評判，可參見如新生處理考核表標註

當事人之思想為丙等、丁等，且「……思想雖有進步，

學習尚可，不合結訓標準……」；逐月考核總結表亦載

明：「思想觀念偏差」、「思想見解錯誤」，顯見係就當事

人思想進行考核，因未達規定結訓之標準，復於刑期屆

滿後，予以移交職三總隊進行強制工作、拘束其人身自

由，此有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 50 年 5月 5 日

楊○政新生調查表、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 42 年 12

月 8 日軍事檢察官執行書、國防部臺灣軍人監獄楊○

政身分簿、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新生訓導處 50 年 6 月 7

日（50）治感字第 0411 號函、國防部 50 年 6 月 28 日

（50）鏡榮字第 1596 號令、國防部臺灣軍人監獄 50 年

7 月 3 日（50）監克字第 5392 號呈、臺灣警備總司令

部新生訓導處 50 年 7 月 22 日（50）治感字第 0579 號

函、國防部 50 年 8 月 5 日（50）鏡榮字第 1923 號令、

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50 年 10 月 13 日（50）倡信字第

1118 號令等檔案可證。 

6.次查當事人經移交職三總隊進行強制工作、人身自由

受拘束之狀態，直至國防部以 52 年 12 月 17 日（52）

鏡榮字第 2660 號令，核定當事人「執行屆滿考核思想

已改正感訓總成績 79.4 分」並准予刑滿時飭具妥保依

法開釋，復經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以 52 年 12 月 21 日

（52）詮誨字第 1534 號令發軍人監獄，准予當事人結

訓，至此，當事人方得結訓、予以開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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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職三總隊爰以 53 年 3 月 1 日（53）德正字第 1132 號

函向軍人監獄報告開釋情況，內容略以：「……楊○政

二名已覓保證人，經核於 3 月 1 日開釋離隊返里就

業……」由此可見於 50 年 8 月 28 日當事人服刑期滿

後，未立即被釋放，而係由執行機關報請臺灣省最高治

安機關（即臺灣警備總司令部）核定，另以一行政處分

將當事人令入勞動教育場所強制工作，至 53 年 3 月 1

日始獲釋，乃係執行機關以強制工作之手段，對於當事

人之思想進行改造，並加以考核有無改正，應認係威權

統治政府對於當事人不見容於當時政府之思想所為干

預介入，而侵害其人身自由，並以茲達成鞏固威權統治

之目的，此種行為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固認屬於促

轉條例第 6 條之 1 第 1 項所指之行政不法，自應予以

平復。 

四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有理由，爰依促轉條例第 6 條之 1 第 1

項、第 3 項及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審查會組

織及運作辦法第 26 條，處分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4 月 1 8 日 

 

部 長 蔡 清 祥 


